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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第二屆防災青年國際領袖營簡章 

一、 目的： 

教育部為使學生掌握全球防災教育推動趨勢，並培養學生災害風險

意識、防災知能、態度與多元文化素養，透過國內培訓及國際教育交

流，強化團隊合作精神、解決問題及領導能力，特辦理防災青年國際領

袖營。 

二、 主辦單位：教育部 

三、 合辦單位：經濟部水利署、內政部消防署 

四、 協辦單位：社團法人中國工程師學會 

五、 執行單位：國立成功大學 

六、 對象：全國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並符合以下要件者： 

(一) 具中華民國國籍且在臺灣設有戶籍者之 110 學年度之高中在學學生

(高二、三請檢附在學證明，高一請檢附國中會考榜單，活動進行時

如身份不符規定，則取消參加資格)；不包括在臺灣就讀之境外生

（外籍生、僑生、陸生及港澳生）。 

(二) 對於防災教育推動工作有興趣及願意主動分享防災教育理念者。 

(三) 在校學業成績及平時表現優良，且具備特殊才藝者為佳（請提出成

果證明）。 

七、 執行期程規劃(倘有變動依教育部公告為準)： 

因應 COVID-19(新冠肺炎)疫情，本案將依據「嚴重特殊傳染性肺

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相關規定執行辦理，國內、外行程視疫情進

行活動調整或取消之彈性。 

110/5月 110/7-9月 110/9-10月 111年 

公告甄選計畫 8/4 

線上報名截止 

8/4 

報名收件截止 

8/18 

10/20-10/22 

防災青年領袖培訓營 

候選人遴選 

12/3 

公告第二階段 

防災青年國際領袖之遴

選結果 

1.辦理防災青年大

使培訓 

2.國際防災教育學

習交流(國外交流

行程將視疫情另

外規劃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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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第一階段 

初審參加培訓營資格

之結果 

 

八、 申請作業及注意事項： 

(一) 須於時間內完成線上報名及紙本文件繳交 

(二) 線上報名：即日起至 110年 8月 4日(星期三)下午 6點止(以系統報

名時間為憑)，逾期不予受理。線上報名網址: 

https://forms.gle/4x2835UF8swRobJn7 

(三) 紙本文件： 

1. 即日起至 110年 8月 4日(星期三)下午 5點止（以郵戳為憑），逾期

不予受理。 

2. 申請表及檢附資料請直接寄送至：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環境及

防災教育科，地址：10636 臺北市和平東路二段 106 號 13 樓。 

(四) 聯絡人： 

1. 教育部-李佳昕專案管理師 

聯絡電話：02-7712-9131，電子信箱：ftts0728@mail.moe.gov.tw。 

2. 教育部-魏柏倫專案管理師 

聯絡電話：02-7712-9128，電子信箱：wei7283@mail.moe.gov.tw。 

3. 國立成功大學-李芳君博士 

連絡電話：06-2371938-621，電子信箱：fclee@thl.ncku.edu.tw。 

(五) 申請文件內容： 

1. 個人基本資料（申請表如附件一）。 

2. 中文自傳（A4 紙張書寫或繕打，字數 1,000 字為限，自傳應由學生

本人撰寫，勿請他人代擬）：內容包括說明防災教育推動興趣及如

何分享防災教育理念，並附上證明文件（如證書、獎狀、成績單、

服務時數、活動照片等），以及其他特殊才藝，請列舉並附相關證

明文件。 

3. 返國後承諾實踐防災教育宣言與行動（包括分享出國交流經驗）之

構想。 

(六) 申請資料須繳交紙本，以釘書針或長尾夾簡易裝訂，一式 2 份（正文

https://forms.gle/4x2835UF8swRobJn7
mailto:ftts0728@mail.moe.gov.tw
mailto:wei7283@mail.moe.gov.tw
mailto:fclee@thl.nc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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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附件以 20 頁為上限，雙面列印為原則）。所送資料須完備，不接受補件

或抽換；資料不齊全、不符規定或逾期送達者，均不予受理。 

(七) 相關附件資料請至「防災教育資訊網」計畫公告下載相關文件使用

（https://disaster.moe.edu.tw/WebMoeInfo/） 

九、 遴選作業： 

(一) 第一階段初選：以書審方式進行，錄取名額為正取 40 名，備取 5

名，得參與「防災青年領袖培訓營」國內預先訓練課程；每所學校

以錄取 2 名學生為限，教育部與遴選小組得保留最後裁決權。 

(二) 第二階段複選：以口頭發表進行，自第一階段防災青年領袖培訓營

40 名候選人中遴選至多三分之一學員(含原住民族 2 名)，備取 5

名，代表臺灣參與國際活動，如參與防災青年國際領袖營。教育部

得視人數及審查結果調整名額。 

(三) 組成遴選小組，以書面及召開會議方式進行審查。必要時，得邀請

申請個人現場面談。 

(四) 第一階段初選結果預計於 110年 8月 18日(星期三)公布於教育部防

災教育資訊網最新消息(https://disaster.moe.edu.tw/WebMoeInfo/)；第

二階段複選結果預計於 110年 12月 3日(星期五)公布於教育部防災

教育資訊網。 

(五) 錄取名單將行文至國教署及各縣市政府教育局(處)通知，並請學校

核予所屬學生公假受訓。 

(六) 獲選者若因故無法配合國內培訓營及國際活動行程，視同放棄權

利，學校不得另派替代人選，由備取者依序遞補，備取人員若因故

無法配合參與，造成名額從缺，則不補足名額。 

(七) 審查項目及配分（請參閱附件三）。 

十、 獲選人員應配合事項： 

(一) 自行處理請假及請假期間相關課程安排等事宜，以參與本次行程。 

(二) 需配合參與培訓課程，並按期程繳交教育訓練相關作業、心得報告

等資料。 

(三) 經教育部合作刊登之防災教育相關刊物，或相關會議，將邀請參與

https://disaster.moe.edu.tw/WebMoe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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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撰稿或發表，倘有稿費、鐘點費等費用需求另行支付。 

(四) 心得報告或相關著作將於國內防災教育相關刊物登載，故引用相關

資料應註明資料來源，以符合著作財產權。 

(五) 上述報告內容不可過於簡化或抄襲他人資料之全部或部分內文。 

(六) 以上文字、教材、影像等資料應同意教育部或其相關委辦計畫業務

推動宣導辦理時使用。 

(七) 倘所屬各縣市政府另有因公出國相關規定，請配合該規定辦理。 

(八) 教育部得邀請擔任防災青年大使，每年 2 次參與防災教育政策及實

務推動會議，與教育部共同討論防災教育宣傳計畫。 

十一、 活動流程： 

(一) 活動內容說明： 

本活動目的為辦理學生防災教育暨領導技能課程，課程結合各類

災害議題且強調領袖潛力開發，以提升青年學子推展防災教育的使命

感及實踐力。課程中將邀請專家講解災害風險、災害情境、災害潛勢

認識及判釋，以及介紹國際對於災害相關作為，以鼓勵學生未來持續

扎根防災意識及態度，願意成為防災教育推動種子，持續參與防災教

育相關服務。 

臺灣學生將於國內進行預先訓練、選拔及行前教育過程中，加強

對防災教育相關資料之蒐集，同時研發個人認為可能的解決對策，並

配合教育部召開防災教育政策及實務推動會議，協助教育部擬定防災

教育宣傳政策，並滾動修正防災相關知識、交流各校意見並於返校後

推廣給同儕。 

(二) 行程規劃說明： 

本次交流學習行程國內培訓預訂於 110年 10月 20日至 10月 22

日辦理 3 天 2 夜國內防災青年領袖培訓營；國際交流行程將視疫情另

外規劃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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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防災青年領袖培訓營－國內課程 

1. 活動日期：110年 10月 20日至 10月 22日（3 天 2 夜） 

2. 活動地點：台南市趣淘漫旅、新化消防訓練中心 

3. 住宿地點：台南市趣淘漫旅 

4. 行程規劃：（共計 3 天 2 夜，暫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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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天：110/10/21(週四)(暫) 

7:30~8:30 早餐 趣淘漫旅餐廳 

8:30~9:00 車程(前往新化消防訓練中心)  

9:05~09:55 近年災害歷史及防災資訊取得應用 新化消防訓練中心 

09:55-10:00 休息  

10:00~12:30 防火觀念大翻轉及你可能不知道的地震知識 新化消防訓練中心 

12:30~13:00 用餐  

13:00~15:00 新化訓練中心實地體驗觀摩 新化消防訓練中心 

15:00~15:10 休息  

15:10~16:00 
行動計畫擬定討論 

(針對個人及家庭製作防災行動計畫) 

新化消防訓練中心 3

樓教室 

16:00~16:10 休息  

16:10~18:00 
行動計畫擬定討論 

(針對不同學習階段製作防災教育宣傳計畫) 

新化消防訓練中心 3

樓教室 

18:00-19:30 用餐及車程  

19:30-20:30 光束任務挑戰 
趣淘漫旅 

B1 戰勤基地 

20:30~ 自由時間  

 

第 1 天：110/10/20(週三)(暫) 

時間 行程 地點 

09:30 報到 高鐵臺南站 

09:30~10:30 車程(往趣淘漫旅)  

10:30~12:00 挑戰自己及尋找我的神隊友 趣淘漫旅戶外 

12:00~13:00 用餐 趣淘漫旅餐廳 

13:00~13:30 始業式：長官致詞、合影 趣淘漫旅 2F 金星 

13:30~14:20 水利防災科技預警及作法 趣淘漫旅 2F 金星 

14:20~14:30 休息  

14:30~16:00 預警訊息應用及抽水站運作-團隊操作設計 趣淘漫旅 2F 金星 

16:00~18:00 防災青年大使-口說訓練 趣淘漫旅 2F 金星 

18:00~18:15 入宿 趣淘漫旅 

18:15~19:15 用餐 趣淘漫旅餐廳 

19:30~21:00 
防災任務解謎 趣淘漫旅 

B1 戰勤基地 

21:00~ 入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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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天：110/10/22(週五) (暫) 

7:50~8:50 早餐 趣淘漫旅餐廳 

8:50~10:50 考評：行動計畫成果發表(15 分/組) 趣淘漫旅 2F 金星 

10:50~11:00 休息  

11:00~12:00 考評：防災青年大使(3 分/人) 趣淘漫旅 2F 金星 

12:00~13:00 用餐 趣淘漫旅餐廳 

13:00~14:00 考評：防災青年大使(3 分/人) 趣淘漫旅 2F 金星 

14:30~15:00 結業式：頒發證書 趣淘漫旅 2F 金星 

15:00~15:20 收拾賦歸  

15:20~16:20 路程(往高鐵台南站)  

十二、 經費支用原則：國內培訓學習費用由本次計畫經費支應，惟不含個

人部分開支。 

十三、 國際交流待疫情緩解再行規劃及辦理，各項補助經費若涉及支用標

準，則依照行政院「因公赴國外出差人員綜合保險費率表」及「中

央政府各機關派赴國外各地區出差人員生活費日支數額表」等相關

規定辦理。 

十四、 「COVID-19(武漢肺炎)」防護措施因應指引 

(一) 因應疾管署最新防疫準則，所以與會人員需採實聯制登記。 

(二) 活動場地將定時消毒，並確保環境空氣流通。 

(三) 活動期間現場將張貼防疫告示，並不定時提醒，請自行攜帶口罩

並全程配戴，大會人員得禁止無配戴口罩者入場。 

(四) 不得參加人員: 

1. 為具感染風險民眾追蹤管理機制居家隔離、居家檢疫、自主健康管

理及加強自主健康管理等 4 類人員。 

2. 有發燒（耳溫≧38℃；額溫≧37.5℃）、呼吸道症狀、腹瀉、嗅味覺

異常等疑似症狀之民眾等。 

(五) 倘有慢性肺病（含氣喘）、心血管疾病、腎臟、肝臟、神經、血液

或代謝疾病者（含糖尿病）、血紅素病變、免疫不全需長期治療

者、孕婦等，於國內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武漢肺炎）流行期

間，建議避免參加活動。 

(六) 保持經常洗手習慣，使用肥皂和清水或酒精性乾洗手液進行手部

清潔。尤其咳嗽或打噴嚏後及如廁後，手部接觸到呼吸道分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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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尿液或糞便等體液時，更應立即洗手。另應注意儘量不要用

手直接碰觸眼睛、鼻子和嘴巴。 

(七) 參與活動人員(含工作人員)應配合進行體溫及健康狀況監控。 

(八) 參與活動人員(含工作人員)須填寫健康聲明書。 

十五、 其他未盡事宜，將另行公告；教育部保有計畫解釋權及最終決定

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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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申請表 

基本資料 

學校全銜 中文  英文 
 

姓名 中文  英文 
（請比照護照寫法） 

出生年月日 
西元     年     月      日 

(滿    歲) 

身分

認定 
一般生     原住民 

聯絡方式 

學生 email  家長 email  

家庭連絡電話 （市話）          （手機） 

家庭聯絡地址  

學校通訊地址  

學校老師連絡

方式 

（市話）          （手機） 

（email） 

外語能力檢定(請說明合格種類並於申請表後附檢定合格證書影本) 

1.           

2.  

3.  

 （請自行增加欄位） 

興趣、才藝、專長 

1  

2  

3  

 （請自行增加欄位） 

參與校內外防災教育相關服務、科展/競賽、社團活動及國際交流活動之相關經驗 

1  

2  

3  

 （請自行增加欄位） 

其他事項 

1 忌食食物 無    有                   (如生食，牛肉等請註明) 

2 對食物、香煙等有無過敏情形  無   有          (請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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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傳（請加以描述防災教育對於自己的影響）（以中文撰寫，1,000字為限；應由學

生本人書寫或繕打，勿請他人代擬） 

自行調整欄位大小 

參加本次活動的動機（為何想要成為防災青年領袖？）（以中文撰寫） 

自行調整欄位大小 

父母或師長推薦（中文即可） 

自行調整欄位大小 

承諾實踐防災教育宣言與行動（防災教育推動的想法或主動分享防災教育理念的做

法）之構想（以中文撰寫，500字為限） 

自行調整欄位大小 

家長簽名：                                          日期： 

申請人簽章：                    日期： 

學校師長簽章：(110 年入取高中職學生得以國中學校師長簽章)         日期： 

註：1.請於申請表條列撰寫外語能力、興趣、才藝及防災參與相關經驗與成果。 

2.請依序排列資料: 

□ 申請表 

□ 資格認定資料(學生證影本含註冊證明或 110 學年度入取高中分發證明，另原住

民族請提供戶籍謄本影本相關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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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語檢定合格證書影本或獎狀 

□ 興趣、才藝、專長相關證明或照片 

□ 參與校內外防災教育相關服務、科展/競賽、社團活動及國際交流活動之相關證明

或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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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家長同意書 

家 長 同 意 書 

 

茲同意本人子弟              （請填姓名）參加第二屆教育部防災

青年國際領袖營計畫團員資格遴選與防災青年領袖培訓營資格遴選，如

獲錄取，願遵照我國主承辦單位相關規定，謹守團隊規範與紀律，完成學

習交流行程及相關之指派任務。 

 

 

 

學生家長：                          （請簽章） 

地    址： 

連絡電話： 

就讀學校（請填全銜）：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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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審查項目及配分 

(一) 第一階段書面審查（防災青年國內領袖培訓營遴選用） 

審查項目 評分比例 

中文自傳（防災教育對於自己的影響） 40 % 

外語專長或其他特殊才藝 15% 

承諾實踐防災教育宣言與行動 

（防災教育推動的想法或主動分享防災教育理念的做法

之構想） 

30% 

其他防災教育具體成果與事蹟 15% 

(二) 第二階段口試審查（防災教育青年領袖國際交流活動遴選用） 

審查項目 評分比例 

國內培訓營期間表現 

（應對能力、臨場反應、團隊合作、溝通能力等） 
40% 

國內培訓營之個人成果展現 

（發表內容及流暢度） 
20% 

國內培訓營之小組成果展現 

（發表內容及創意）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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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                                                   

地址： 

聯絡電話： 

學校： 

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環境及防災教育科收 

地址：10636 臺北市和平東路二段 106 號 13 樓 

（申請教育部第二屆防災青年國際領袖營計畫） 

 

寄送前請確認下列應備資料清單均備妥，並請勾選，本頁請黏貼於信封封面。 

檢附資料申請文件請依下列順序排列 

□1.個人基本資料（申請表如附件一） 

□2.資格認定資料(學生證影本含註冊證明或 110 學年度入取高中分發證明，另原住民族請提供戶籍謄本影本相關證明) 

□3.外語檢定合格證書影本或獎狀 

□4.興趣、才藝、專長相關證明或照片 

□5.參與校內外防災教育相關服務、科展/競賽、社團活動及國際交流活動之相關證明或照片 

□6.完成電子報名，並上傳申請表及活動證明文件。 

 

(申請專用

信封封面) 


